附件3
分团（工）委团干部调整程序

团章规定，在团的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同级党的组织和上级团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，经过共同研究，取得一致意见，可以调动或指派团组织的负责人。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办理任职手续后，不必在团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增选。
操作流程
1、提出人选
各单位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，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，提出团组织的常委、书记、副书记人选，并填写本文末附件。
2、任免公布
校团委收悉后，将尽快与来函的党组织共同研究，充分协商，取得一致后，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发文任命。


申   请

校团委：
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现调整教师团学干部如下：
xxx任共青团南京大学xxx委员会xxx职务；
xxx不再担任共青团南京大学xxx委员会xxx职务。
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现调整学生团学干部如下：
xxx任共青团南京大学xxx委员会xxx职务；
xxx不再担任共青团南京大学xxx委员会xxx职务。


xxx党委
xxx团委
 2017年 xx月 xx日

[bookmark: _GoBack]附：
拟任团学干部基本信息

	姓名
	
	性别
	
	院系
专业*
年级*
	
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	
	

	政治面貌
	
	现任
	
	拟任
	

	联系方式
	QQ：          /手机：         /办公电话：
/邮箱：


（注*的项目教师团干不需填写）

